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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163][bookmark: _Toc521449604][bookmark: _Toc521449193]前   言
[bookmark: _Toc378521108]林木采伐许可证是进行林木移植的合法凭证，实行林木凭证移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依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和森林云南建设，保护森林资源及自然生态环境，实现森林覆盖率和森林保有量持续增长，守住森林资源消耗底线的重要手段。实施林木移植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本业务手册的相关要求进行。
本业务手册的归口管理部门：云南省林业厅
本业务手册主要编写人：李承胜 罗彦平 魏雪峰
[bookmark: _GoBack]本业务手册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2018年8月第1版，首次发布
本业务手册的解释部门：云南省林业厅





[bookmark: _Hlk523243759]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审批发业务手册
[bookmark: _Toc8906][bookmark: _Toc521449605][bookmark: _Toc521449194]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云南省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许可证申请。
[bookmark: _Toc19078]二、适用对象
     云南省行政区域内移植一般树木八十株以上或者移植出省的单位或者个人。
[bookmark: _Toc32623]三、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除森林法已有明确规定的外，林木采伐许可证按照下列规定权限核发：……（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所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3.《云南省森林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林木采伐许可证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并按照下列规定权限核发：(一)省属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一)移植一般树木不到四十株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二)移植一般树木四十株以上不到八十株的，由地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三)移植一般树木八十株以上或者移植出省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bookmark: _Toc25608]四、实施机构
云南省林业厅。
[bookmark: _Toc21805]五、许可人员
经省林业厅确定并培训合格，方能上岗。
[bookmark: _Toc521449197][bookmark: _Toc521449608][bookmark: _Toc27168]六、批准条件
[bookmark: _Toc521449198][bookmark: _Toc521449609][bookmark: _Toc25233][bookmark: _Toc350767113]（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1.拟移植林木符合审批条件；
[bookmark: _Toc350767114]2.有森林采伐限额保障。
[bookmark: _Toc16907]（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不予批准:
[bookmark: _Toc521449199][bookmark: _Toc521449610]1.拟移植林木不符合审批条件；
2.森林采伐限额已使用完；
3.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反诉求，经审查成立的。
[bookmark: _Toc15658][bookmark: _Toc521449201][bookmark: _Toc521449612][bookmark: _Toc521448010]七、申请材料








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移值书面申请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1) 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2) 序号前带“*”符号的材料仅对相关项目适用。


	2
	林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证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3
	申请移植树木者与林权所有人的有关合同或者协议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4
	移植调查设计报告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5
	工程建设批准文件或同意使用林地的批准文件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bookmark: _Toc25435][bookmark: _Toc521449202][bookmark: _Toc521449613][bookmark: _Toc461958765]八、办理时限
申请时限：全年工作日。
受理时限：法定工作时间5个工作日内。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内，专家评审时限等特殊环节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内，专家评审时限等特殊环节不计算在内。
[bookmark: _Toc15757]九、许可收费
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bookmark: _Toc20054]十、许可证件
证件类型：证照
名称：林木采伐许可证
本行政许可证件为《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许可证》由国家林业主管部门统一样式，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印制。《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用二联单式，备注“树木移植”，一联为存根，二联发申请人。证件有效期为核发当年内有效。（证件样本见附件1）。
[bookmark: _Toc521449205][bookmark: _Toc521449616]内容：编号、发文号、申请人、伐区调查设计单位、采伐地点（含林班小班）、采伐四至、GPS定位、林分起源、林种、树种、权属、林权证号（证明）、采伐类型、采伐方式、采伐强度、采伐面积（公顷或株数）、采伐蓄积、出材量、采伐期限、更新期限、更新面积（或株数）、是否占限额、备注、发证人、发证机关、领证人、发证日期等。
[bookmark: _Toc27854]十一、共同许可与前置许可
[bookmark: _Toc521449208][bookmark: _Toc521449619]本行政许可事项无共同许可。属于采伐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上的林木移植的，需取得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许可后方能申请办理林木移植手续。
[bookmark: _Toc21022]十二、中介服务
[bookmark: _Toc521449620][bookmark: _Toc521449209]编制移植调查设计报告。
[bookmark: _Toc1657]十三、年审年检
[bookmark: _Toc521449621][bookmark: _Toc521449210]本行政许可事项无年审年检。
[bookmark: _Toc2356]十四、资质资格
[bookmark: _Toc521449211][bookmark: _Toc521449622]移植调查设计报告编制单位应具有林勘调查设计资质。
[bookmark: _Toc31627]十五、指定培训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指定培训。
[bookmark: _Toc26401]十六、许可办理
[bookmark: _Toc521449623][bookmark: _Toc1533][bookmark: _Toc521449212]（一）申请
[bookmark: _Toc521449215][bookmark: _Toc521449626]1.窗口受理
[bookmark: _Hlk522550725]受理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云南省林业厅4号楼1层大厅。
交通方式：市内可乘坐以下公交线路，在野生动物园站下车，向东步行200米可抵达： 
1）北市区车场--沣源路中段（云南野生动物园）--溪麓南郡小区：150路； 
2）小菜园立交--云南野生动物园：241路；
3）翠湖南路--云南野生动物园：235路；
4）董家湾东---云南野生动物园--昆明玉器城：249路。。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8:00。
2.信函受理
受理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云南省林业厅行政许可事项受理中心；邮政编码：650224。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8:00。
3.传真受理
传真号码：(0871) 65011362。
受理时间：全天受理。
[bookmark: _Toc18496]（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发送《受理决定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在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bookmark: _Toc6622]（三）决定
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其中：需要组织开展现场核查、鉴定和专家评审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暂停办理时限计算。现场核查、鉴定和专家评审完毕后，恢复办理时限计算。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时，应说明理由并告知复议或者诉讼权利。
[bookmark: _Toc521449216][bookmark: _Toc521449627][bookmark: _Toc15617]（四）证件制作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签发由木材采伐管理系统客户端实行微机打印，应按规定的各项内容，逐项认真填写。依法签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得涂改。
[bookmark: _Toc10259][bookmark: _Toc521449628][bookmark: _Toc521449217]（五）送达
当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
[bookmark: _Toc21534]（六）归档
林木采伐许可证由专管人员负责领取、登记和核发。申领、核发登记台账和存根应长期保存。
[bookmark: _Toc2095][bookmark: _Toc521449629][bookmark: _Toc521449218]十七、咨询及进程查询
[bookmark: _Toc916][bookmark: _Toc521449630][bookmark: _Toc521449219]（一）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521449631][bookmark: _Toc521449220]1、窗口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云南省林业厅行政许可事项受理中心。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871) 65011362。
3、网络咨询。实施机关咨询网址：http://www.ynly.gov.cn/。
4、信函咨询。咨询部门名称：云南省林业厅行政许可事项受理中心；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邮政编码：650224。
[bookmark: _Toc18954]（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bookmark: _Toc521449221][bookmark: _Toc521449632][bookmark: _Toc3688]（三）进程查询
[bookmark: _Toc521449222][bookmark: _Toc521449633]实施机关网页（网址：http://www.ynly.gov.cn/）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bookmark: _Toc29945]十八、申请人权利及义务
[bookmark: _Toc30074][bookmark: _Toc521449634][bookmark: _Toc521449223]（一）投诉
[bookmark: _Toc371002674]1.窗口投诉
云南省林业厅驻厅纪检监察室。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
2、电话投诉
(0871)65011414。
3.网上投诉
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网（http://zwfw.yn.gov.cn/yns/home）-网上办事-监督投诉-网上投诉。
4.信函投诉
[bookmark: _Toc521449635][bookmark: _Toc521449224]云南省林业厅驻厅纪检监察室；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邮政编码：650224。
[bookmark: _Toc10705][bookmark: _Toc521449636][bookmark: _Toc13291][bookmark: _Toc521449225]（二）申请人义务
申请人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和准确。



[bookmark: _Toc521449637][bookmark: _Toc521449226][bookmark: _Toc1578] 附件1： 《林木采伐许可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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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444]附件2：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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